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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官吏对宗室犯罪的影响

雷  炳  炎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  明代的宗室犯罪原因复杂,笼统地说, 它与落后的分封制度的推行是分不开的, 具体而论,宗室犯罪则有着各

自不同的原因,或因为辅导官的失职,或由于王府下人的诱导, 也有亲郡王管理的问题, 但礼部、地方布政司、府、州、县等衙门

的官吏以及奉差至王府的官员, 他们在参与处理宗藩事务过程中,对宗室利益的损害,也是导致宗室犯罪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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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宗藩问题是由分封制度和宗藩发展引发的明代

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明初宗藩的核心问题是诸王权力过

重,并由此酿成了政治危机和皇权易位。正统以后,宗室的

政治影响已难以形成对皇权的冲击, 宗室行动自由也受到限

制,但宗藩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宗禄问题以及给养不继等引发

的宗室犯罪,演绎为中后期宗藩的核心问题, 并直接威胁王

朝的稳定和地方社会的秩序。关于宗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就有较多的研究论著 ¹ , 九十年代以后,对宗藩犯

罪的探讨越来越多, 研究也不断深入 º。宗室犯罪情形各

异,为数众多, 原因复杂, 笼统地说, 它与明代宗室分封制度

的落后性以及所暴露的种种问题是分不开的, 与宗藩地位的

演变也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具体而论, 每位宗室的犯罪又有

着各自不同的原因, 如王府的邪僻小人挑拨、教唆、诱导, 王

府官作为辅导的失职, 亲郡王管理的失当等等。此外, 我们

也不能忽视明代官吏对宗室犯罪的影响。所谓明代官吏,主

要指的是藩府所在的地方布政司、府、州、县官员, 朝廷主管

宗藩事务的礼部官员,以及奉朝廷差遣出使王府的公、侯、伯

等要员,另外, 还包括办理宗藩事务的吏员和公差赴王府的

随行人员,这些官吏与宗室的名封婚请、宗禄的关支都有着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宗室的切身利

益,他们对宗室问题的态度, 也关系到宗室问题能否得到及

时的处理,他们对宗室犯罪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导致宗

室犯罪的重要诱因。他们的徇私作弊, 贪赃图利, 以及把宗

室事务不当回事,才引发了宗室的名封婚请难的问题, 也带

来了宗藩的犯上作乱,为害地方,造成了宗室的先斩后奏,不

请自婚,擅婚、私婚、滥娶问题的猖獗。

一

明代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向宗室借事勒索钱财,主要有

两条途径: 其一是利用充任王府公差的机会, 直接向亲郡王

索要钱物; 其二是利用王府奏请的机会勒索宗室。

明自洪武时起, 就严禁宗藩与官府勾结, 王国不得与各

级官员延揽交结 [ 1]卷221, 弘治十八年二月癸亥 , 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防

范宗藩通过结纳朝中要员、地方势力, 形成利益集团,从而干

预朝政或插手地方军政事务;二是宗藩与官府交往的频繁,

也会造成藩府供给上的难以为继。

永乐以后, 明王朝严禁公差至王府的官员借机向王府需

索财物。永乐八年, 明令规定: /各王府今后遇有朝廷应公差

人员, 及经过、见王官员人等, 或与酒食,或不与亦可,不许赏

以物件0 [ 2]卷15, 236。此令的颁布, 说明永乐年间公差至王府或

经过王府的来往官员,滞留王府时,有向宗室需索钱物的情

况, 明王朝通过礼部向王府传达朝廷的旨令, 原本是因为亲

郡王宗禄有定数, 朝廷差使人员及来往经过王府人员众多,

/都要王每赏赐, 王那得许多钱粮0 [ 2]卷 77, 341, 而且也会造成

明代吏治的败坏。但宣德以后 ,往返王府的官吏向王府索要

钱物的问题就凸显起来。如宣德八年,应城伯孙杰往蜀府行

礼, 受文绮白金,工部主事张曾为沈府治坟, 受鞍马金帛, 而

/朝臣以嘉礼诣王府者,皆受馈遗0, /尚宝司丞至楚府, 王已

厚与钞币, 又逼求白金,形之词色0 [ 2]卷77, 343。正统十三年, 就

有一些内外官员人等 /差去王府, 多有不遵礼法,求索财物,

以致王府措办艰难0,朝廷命礼部 /通行各处三司、巡按御史

等官, 许令体察具奏拏问, 治以重罪0, 并知会各处王府, 其

后, 受差使人员一时行为有所收敛, 但不久又变得猖獗起来,

天顺三年, 英宗在给鲁王的书函中就提到: /近年以来, 差去

官员, 视为泛常,略无忌惮0。较为典型的是修武伯沈煜、给

事中王俨, 二人 /遣往沈府册封行礼, 接受王府银两数以百

计, 其余表里财物等项甚多 0。鉴于沈府公差人员收受财礼

这一典型事例, 英宗要求鲁王 /今后但有遣去内外人员到府,



除饮馔之外,一毫财物不可与之,若有无知之徒不顾廉耻,求

索财物者,事发仍照正统年间事例, 正犯处死, 全家边远充

军0。而且, 英宗还致书遍谕天下诸王,不要对公差官员施以

财礼 [ 3]卷306,天顺三年八月乙亥。成化初年,革爵兴济伯杨宗受派遣

出使周府,因贪淫不法受到处理,朝廷再度申明旧例, 对往来

王府官员,凡私受馈赠的, /许巡按御史、按察司举奏,或徇情

不举,及王府辅导官不能以礼谏阻,因而阿附听从者, 均治以

罪0 [4]卷32, 成化二年七月庚寅。弘治时, 河南泌阳知县冯宪 /朝于唐

府,以币、帛、羊、酒为贽0。此事被王府仪宾庄士俊揭发后,

朝廷命将冯宪革职, /并家属发陕西延安卫, 永远充军0, 同

时申明: /今后有司朝王,自赐酒食外, 不得更受一物,其献纳

之礼及王府姻戚官属往来,悉宜禁革, 违者听巡抚等官奏治

其罪0 [1]卷221, 弘治十八年二月癸亥。正德四年十二月, 礼部奉命 /检

详累朝政令0, 重申了永乐八年公差至王府,不准需索财物的

禁令 [ 2]卷79, 384。

嘉靖时,对于受遣王府的册命官员,朝廷一方面戒敕官

员本身遵法守纪,从严约束随众吏役,不得任意需索; 另一方

面,又命慎重人选, 尽量减少随行人员。嘉靖二十二年, 礼部

反映,朝廷册封, /正使武臣多从人役, 需索驿传,既久退回不

发,以要厚馈, 王府苦之0, 世宗命礼部慎选官员, /命官府宜

仰体朝廷亲亲至意, 遵守礼法, 约束从人 0 [ 2]卷75, 291。嘉靖二

十四年,鉴于朝廷册封宗藩, 有选官不当的问题, 朝廷强调,

今后差遣, /务求端重老成者,如侯伯数缺, 即于国戚、都指挥

内简用0, /曾奉差一次者, 必隔二、三年然后再差,其随从止

带一人,如有骚扰滥受者, 听长史及有司申呈, 巡按御史参奏

罚治0。嘉靖二十八年, 因 /近岁惯习营差之辈, 与夫新袭封

爵少不更事者类,皆以此为殖货之门,奉使而出, 恣肆驿骚,

需索馈遗,致损国体0,礼部疏请以后王府遇册封之事人选实

行 /公举0,并规定 /钻求需索及连年奉使三次以上者, 不得

滥与0 [2]卷75, 292。嘉靖四十三年, 明王朝对王府册命用人, 除

强调选用 /老成端重0外, 又对亲郡王、世子、王妃等册封人

选的委派,作了具体规定 [ 2]卷 75, 293。嘉靖年间,对于王府册封

使臣的择选如此慎重,多次强调,主要是因为正统以来, 公差

人员出使王府,强索硬要, 导致了藩府的难以负荷, 而正德以

后,王府与地方衙门由于名封婚请、宗禄问题也导致彼此矛

盾,嘉靖时, 藩府宗室与地方衙门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明王

朝频频戒谕受朝廷差派至王府的公差官员, 约束他们的行

为,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考虑到宗藩对官府心存敌意, 明王朝

试图通过差遣合适人选, 减轻王府的负荷, 来消弥宗室与官

府的矛盾,进而减少宗室犯罪,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二

明王朝官员利用王府宗室奏请的机会, 索要、收受钱物,

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王府奏请, 主要是指宗室子女的名

封、婚娶陈请, 因此,这种敲诈索要, 牵涉到的是每一个宗室

的切身利益,其为害之巨, 可想而知。

洪武时,凡王府奏事, 地方不得干预, /王遣使至朝廷, 不

须经由各衙门,直诣御前0。但永乐帝继位后,宗室奏事制度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永乐元年, /令王府有事, 发行三司等衙

门, 随即 奏闻, 必待 钦准, 方 许奉行, 敢有擅 行者治

罪0 [ 2]卷16, 243,这样 ,宗室有事奏请, 必先报告地方衙门,非机

密重情不得径奏, 郡王以下有事非启亲王不敢奏, 袭爵、请名

封等事, 必须经长史启亲郡王报送主管官员办理, 由此开启

了官府借奏请, 勒索、敲诈宗室, 徇私舞弊之门。弘治以后,

这种问题愈演愈烈, 由于一些官员贪婪的本性, 他们 /非赂不

行0,从而造成不少宗室请名请封, 选婚不能如期进行。

正德十一年三月 ,司礼监太监蒋贵就向朝廷反映:庆成

王府中, 应当婚封的宗室由于无法满足地方官的求索,以致

/女有过三十,男有过二十而未婚者0, 不独庆成王府如此,

山西、河南诸王府的情况亦大同小异, 因请封不能如期, 宗室

岁禄无法正常供给, 强宗遂 /群聚邀截, 或私通解户胥吏, 为

弊多端, 而良善者乃经岁忍饥以待0 [5]卷135, 正德十一年三月癸卯。同

年, 武宗令王府子女 /请封、选婚勘合到布政司, 有掯勒迟滞

者, 巡按官查究0 [ 6]卷6, 231。

嘉靖时, 据总督宣大都御史张松反映 ,大同王府有的宗

室就因为 /官吏抑勒, 贫宗有白首而不得婚娶者 0 [2]卷78, 361。

他们对朝廷、对地方衙门 /怨旷不已0。吕坤在5宗藩要疏 6

中, 谈到自己在宁化王府耳闻目睹的王府子女请名行贿事,

颇能发人深思。据吕坤介绍, 他是受朝廷差遣, 前往晋府为

亡故的宁化王主持吊奠的,宁化王共生有六子, 长者二十岁,

仍未有名, 吕坤到府后, 宁化王长子痛哭失声地告诉他: /请

名十五年, 费银千余两, 部文未到, 犹然乳名0, 长子未请名,

也影响到宁化王其他五个儿子的请名, 当然, 宁化王诸子不

能顺利请名, 原因是很复杂, 与 /写办之人, 差错入府月日 0

有关, 而 /游棍恐嚇, 称说立案不行0, 但也与当时官场的恶

劣风气密不可分, 吕坤也不无感叹地说: /嗟夫,父为王,母为

妃, 其子请名十五年不得,臣窃痛之0 [ 7]卷415, 4499。

明代中后期, 宗室的犯罪有不少是因为贫困问题所带来

的, 而这种贫困一方面是因为朝廷不能正常供应宗禄,另一

方面, 是由于一些宗室子女名封、婚请不能按时奏请,一些贫

困宗室因无力行贿, 落得乳名终身,而家赀稍微殷实的中层

宗室, 因官府的贪婪无厌, 即使请得名封, 也落得家徒四壁。

据徐学谟5题议处宗藩事宜疏6估计, /贫宗奏请之费, 比之

岁禄之给, 大抵相当0, 而明代宗藩问题非奏请又不能擅自处

置, /请名有奏, 请封有奏, 请婚有奏0 [ 7]卷 341, 3659。在奏请过

程中, 关节甚众,转折既多, 无名之费不可胜计。万历时, 礼

部尚书李廷机也曾指陈其弊: /乃有宗室例所应得,本部例所

应题者, 其究未尝不题, 未尝不得, 而特苦于转折之多,需索

之众, 等候之久,未尝省禄粮之升斗,而徒晙宗室之脂膏。0宗

室奏请名封、婚娶,明朝地方及主管官员依制办理,本属其份

内的 职 责, 但 不 行贿 , 就 可 能 遥 遥 无 期 地 拖 延 下

去 [ 7]卷 460, 5030- 5031。一些主管官员甚至衙门吏书, 利用宗室奏

请名封、婚嫁的急迫心理,有意拖延,而各府差来京师奏事人

员, /未见分晓, 虑无以归报本宗, 不得不潜住守候 0。衙门

吏书遂 /利其守候之久, 既易于勒诈, 而原差人役, 亦借守候

之名, 消耗使费,可以狂惑本宗 0 [ 7]卷341, 3652。

正德以后, 明朝宗室擅婚问题十分突出, 主要原因是选

婚之难, 而请婚成本过高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徐学谟

认为 , /选婚之事, 无大关系,而题奏艰难, 以致宗人过费,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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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例纷纷0。由于礼部对宗室请婚不能及时题覆 ,有的宗室

颇为不满,有的宗室 /甘蹈擅婚之禁而不顾0 [ 7]卷 341, p3654。

明朝官员利用宗室奏请借机勒索, 是造成宗室贫困的一

个重要原因,也是宗藩问题中的一项极大弊政, 尽管明王朝

一直着力于革除这一弊政, 但收效甚微,一些官员吏胥, 面对

参究,视为故事, /所以需索稽延, 习以为常 0, 作为天潢贵

胄,其名封婚请, 却要 /乞哀异姓,受制贱胥 0, 这是极不公平

的,身为礼部尚书的李廷机认为,宗室的苦患, 关键地反映在

奏请中各种名目的需索, 诚如他在5为敬循职掌条陈宗藩简

便之法6一疏中所论的, /宗室所患苦何也? 奏请之径多,而

馈送需索之费重也,盖必辗转构办,以充馈送需索之费, 必人

人满其欲而后得请, 故均之宗室, 而有力得之, 无力不得, 非

所以为平也;均之得也,而辄以贿成, 非所以为法也;均之与

也,而必俟其苦求重费而后与之,非所以为恩也0 [ 8]卷1, 40。

三

明代,官吏对宗藩的事务重视程度不够问题也很突出,

他们把宗藩的奏请不当回事,认为宗藩问题不属于举足轻重

之事,不关乎国计民生, 不能与其它军国要务相并论, 可以

/缓图0。徐学谟在5题议处宗藩事宜疏6中, 论及各府宗室

奏请衍迟的根源时, 就对这种现象作过分析, 认为关键在于

地方布政司。明制:凡王府有奏请, 礼部 /一有题行, 填发勘

合,必由布政司转行各府 0, 凡宗室有来历不明、礼部难以题

覆的事件,按惯例要 /行布政司查勘 0, 布政司也向来被称为

/喉舌之司0, /历年底勘所在, 可以正各宗之讹 0, 也是礼部

取信的基本依据,但布政司作为地方行政衙门, 所管的是民

政要务,该衙门事关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 各种事务千头万

绪, /总理纷杂, 事干宗室,虽其职掌所关,而势不暇细管, 则

往往视为缓图0, 由于地方布政使对宗藩事务的不重视, 所以

对于宗室奏请名封、婚嫁, 开始是不按时上报, 礼部要求他们

对不明宗室的情况 /稽查结勘 0 时, /一经行勘, 辄逾年不

报0, 报则止根据王府官申呈, 然后交付吏员誊写了事, 并不

认真查核真伪, /大抵止应故事抄申而已0,对宗室的奏请这

样敷衍,其结果是礼部再驳, /再驳而回覆如故,终无实报 0,

礼部又不敢擅题,从而导致宗室的奏请久候不下, 宗室名封

不时请, /婚嫁愆期,多致怨旷0 [ 7]卷341, 3654。

然而,宗藩问题禁令太多, 也造成有些官员对宗室事务

处理不能随意;他们上不敢得罪朝廷,下不愿开罪宗藩, 一旦

遇上无法处措的宗室问题, 能拖就拖。明王朝关于宗藩问题

的禁令,不仅表现在对宗藩本身行为的约束太多, 如关于宗

室请名、请封、请婚、就藩、庆典,与府中、地方官员的交往,祭

祀、宗仪出行等等, 朝廷都有禁令, 或有明文规定, 而且因为

宗室有特殊身份,官员对宗室事务的处理不能自作主张, 即

使按规定处置,必须先征得朝廷的同意和批准, 但有明的官

场拖沓成风,对于宗藩所暴露的问题, 其实很多官员看得很

清楚,只是各级官员大都墨守成规,锐意革新者少, 明朝帝王

更是抱残守缺,株守祖制成宪。就宗禄逋欠问题而论, 正德

以后,地方拖欠宗禄就日积月累, 宗室因为贫困而被迫走向

犯罪之路的情况变得日益严重, 然而, 朝廷并没有因此而改

弦更张,一改过去宗禄支取办法, 总是将宗禄问题处措无方

的责任推给地方衙门,一味地指责地方官员办事不力,不体

恤朝廷的苦衷。如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因皇子生, 世宗颁下

恩诏, 在诏书中,嘉靖帝就指责 ,宗室贫困是地方布政司处措

不当所致, 认为宗室 /屡以贫难奏告0, 责任在于地方, 是因

为 /各该司全不与处置,轻视朝廷, 欺辱国姓,以致困苦饥寒,

无门控诉0。并下令各地接到恩诏后, /即便查处补给, 敢有

仍前违慢者, 许各亲王具奏治罪 0 [ 9]卷193,嘉靖十五年十一月戊午。其

实, 宗禄的问题并非地方处措不当, 而是地方财力不敷, 朝廷

株守祖制, 不愿调整宗室政策, 禁止宗室从事四民之业所致。

当然, 朝廷关于宗室事务的种种禁令, 也决定了地方官员处

理宗室问题不可能有所作为。

四

不可忽视, 宗藩事务处置无措, 宗室奏请久拖不决, 也与

一些官员过于慎重其事,以至患得患失有着密切关系。明代

宗藩问题有其特殊性, 它涉及的是天潢贵胄人员事务的处

理, 处置允当与否,处置是否会酿成某种后果,都将直接影响

到官员的政治前途, 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官吏的身家性命, 所

以, 一些官员在处理宗藩事务时, 总是要权衡得失,尽可能不

因宗藩事务的处理而结怨宗室。

有明一代, 官员之中, 因为与宗藩结怨而招徕祸殃的史

不绝书, 或贬官革职, 或发配远方, 更有甚者, 也有因宗藩事

务处理不当带来灭顶之灾的。如正德时,絳州知州徐崇德因

与灵丘王府有隙, /讦奏累年 0, 朝廷知情后, 遣官调查属实,

徐崇德降级, 调边方 [ 5]卷59,正德五年正月甲戌。当然, 降级调离还只

是对官员较轻的处罚。正德六年,代府镇国将军聪澜等人曾

因支禄米, 与大同府同知冯璟产生了矛盾, 冯璟并无过失, 朝

廷对冯也未作处理, 但聪澜对冯怀恨在心,后值冯璟因他事

罢官回原籍, 聪澜趁机率其属下, 在冯璟归途中,抢劫了冯的

全部资产 [ 5]卷80,正德六年十月庚子正德。十一年, 鲁王阳铸因为兖州

知府秉公执法, 屡屡禁治其私人, 于是,想赶走兖州知府, 并

无中生有地捏造知府不法事 [ 5]卷 144,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壬申。嘉靖十

三年, 宁化王府一群宗室饮酒夜归, 途遇地方恶少王弼, 双方

发生了械斗, 宗室仗着人多势众, 抓获了王弼,并扭送至巡抚

都察院衙门诉告, 都御史王德明笞问了恶少王弼等人,又笞

责了宁化王府宗室表榔, 由于按察使傅鈅并不知表榔为王府

宗室, 还将他关进了牢狱,次日 ,都御史王德明知道错关了宗

室后, /礼而遣之0。但宗室认为, 这是官府有意与宗室作

对, 于是, /纠合宗室数百, 欲为报复0, 王德明深知, 宗室不

会就此善罢甘休, 自己躲了起来, 并试图派一位宗室为之解

劝, 王德明认为, 由宗室从中调解, 事情可能会得到圆满解

决, 也不至于惊动朝廷, 但被派来解劝的宗室也遭到众宗室

的殴打, 由于王府与地方衙门的矛盾并未解决, 此事最后又

上呈朝廷议取, 朝廷在处理此事时, 先命 /德明回籍听勘0,

查明事实原委后, 相关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上命逮德

明京问, 夺鈅官三级0 [ 9]卷170, 嘉靖十三年十二月乙卯。

嘉靖以后, 因宗禄问题 ,地方官更是招来不少祸殃。如

嘉靖三十七年, 山西宁化王府宗仪以求禄粮不足, 围攻布政

司门, 殴伤布政使刘望之 [ 9]卷 457,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辛亥。嘉靖四十一

年, 韩 府宗室因索供 禄粮不遂, 殴伤 平凉知府 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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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 [ 9]卷516,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癸亥。嘉靖四十三年, 韩府宗室又因为

宗禄拖欠问题而大闹陕西会城,巡抚都御史陈其学为之杜门

数日不出 [ 9]卷530,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丁巳。此外, 嘉靖四十年, 赵王自

缢身亡案也是由宗禄问题引起的,最后彰德府通判、知府等

官员,或被处以极刑, 或遣戌极边。据5明世宗实录6记载,

起初,洛川王奴婢因为与百姓发生争端, 通判田时雨下令挞

其奴,赵王为洛川王说情, 希望从轻发落 ,田时雨不予理会,

仍将奴充军,嘉靖三十九年十月, 赵府所属的汤阴王府宗室

向彰德知府傅汝砺求索禄粮, /汝砺不与, 而囚其奴0, 宗室

遂求赵王向彰德知府求情请释, 但赵王来到地方衙门, /汝砺

辞不见,见时雨, 时雨复以语侵之0。地方官的态度使得赵王

无法向本府宗室交待,两次说情,地方官都不买帐, 使得赵王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是夜, 暴薨于思训楼中0,王府长史

李愚 /因称时雨、汝砺威逼王致死0,朝廷亦 /归罪于彰德知

府傅汝砺,通判田时雨, 诏械汝砺等至京拷问, 论汝砺戌极

边;时雨罪死, 仍械还河南斩之0 [ 9]卷493,嘉靖四十年二月壬辰。隆庆

以后,类似事例不少, 兹不一一列述。

由于宗室事务处理不当会给官员本身带来难以预料的

后果,因而一些官员唯恐招祸,有意避开, 或抱着与其处措不

当而招祸,不如拖延不处。当然, 对待宗室问题,有些官员不

仅不愿开罪于宗藩,也不敢得罪朝廷。由于宗藩的问题既关

系到朝廷的爵禄,而且关系到名分礼制,事关宗脉纯正与否,

如宗室名封之请、婚娶之制, 朝廷屡有明条, 以请名封为例:

/凡来历少有未明, 不敢题覆,父无爵不与, 母无封不与,无奏

报不与,母年在五十之外者不与, 私婚、擅婚、滥妾已经另题,

复来办者不与, 年远无稽, 复来办者不与 0 [ 7]卷460, 5030。如此

规定,目的是严禁宗室滥冒 ,以混天潢, 主管官员倘不慎重对

待这些问题,朝廷降罪下来 ,不仅官员仕途受到影响, 而且会

有难以收拾的结局。诚然,明王朝也明令要求有关官员及时

办理宗藩奏请等事务, 但相比较而言, 办理迟缓并不会带来

难以想象的后果,更为关键的是, 他们常常可以以宗室子女

身份不明,所奏出生年月与玉牒记载不一致, 年远无稽等种

种理由敷衍塞责。唯其如此, 宗室奏请不及时、名封婚禄无

保障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宗藩名封、婚禄无保障,而朝廷

又禁止他们从事四民之业,生活无着的宗室, 弱者或忍饥等

食,或越关奏扰, 强者则弯弓走马、劫掠市衢, 宗室犯罪也愈

演愈烈了。

综上所述,明朝官员对宗室犯罪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

中,有源于管理自身的贪贿勒索, 具体表现为利用公差至王

府的机会,索要宗藩钱物, 利用宗室奏请的机会, 捞取好处,

尤其是假借奏事进行勒索,它牵涉的是每一位宗室的切身利

益,这对于 /屡以贫难奏告0的下层宗室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

霜,它不仅加剧了宗室的贫困程度, 而且引发了普通宗室对

朝廷、地方衙门的敌对情绪。诚然, 明代官吏对宗藩奏请久

拖不绝,与宗藩问题的特殊性不无关系, 因为它涉及的是天

皇贵胄人员事务的处理,相关的禁条太多,例外有例, 而且前

后变化大,但主管官员过于慎重其事, 过多考虑本人的政治

前途和自身得失, 对疑难待决的宗室奏请事件不作及时处

理, 日复一日,年远无稽,以致宗藩问题日积月累, 宗室犯罪

越来越严重, 宗室犯罪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但明代官吏的处

措不当, 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注释:

¹ 相关研究成果有:顾诚. 明代的宗室 [ D ]. 明清史国际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李国华. 明

代的宗藩,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5( 1);张德信.明代宗室人

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J]. 东岳论丛, 1988( 1 ); 智

夫成. 明代宗室人口的迅速增长及节制措施 [ J] .中州学刊,

1990( 4); 安介生.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 J] .史学月刊, 2004( 5); 等等。

º 相关的研究成果有: 周致元. 明代的宗室犯罪 [ J]. 安

徽大学学报, 1977( 5). 初探 /高墙0 [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7( 2);张明富. 试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 J] .史学月刊,

2008( 5);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 J]. 古代文明, 2008( 1);

雷炳炎. 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管理问题初探 [ J]. 船山学刊,

2003( 1);明代中期罪宗庶人归类论析 [ J]. 湖南社会科学,

2003( 2); 关于明代中期宗室犯罪问题的思考 [ J]. 求索,

2004( 10); 关于明代宗室的违制婚娶问题 [ J]. 湘潭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 5); 明代宗禄问题与宗室犯罪

[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9( 3); 明代宗藩经济犯罪述论 [ J].

暨南史学, 2009( 6); 另外, 相关学位论文有: 雷炳炎.明代中

期罪宗庶人问题研究 [ D ]. 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4. 顾

锦春. 明代宗室犯罪研究 [ J]. 华东师大硕士学位论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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